
                                                                                                                                                        

工會於 1月 13日就公司網站刊載有關工會訊息致函公司， 
全文如下： 

港燈電力投資有限公司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尹志田先生： 

本會現據員工反映，近來瀏覽公司官方網站，刋載勞資訊息。公司為了促進勞

資關係，內部設立“協商會＂等溝通渠道。又首次提及與工會溝通、成員會面，以

書面，電話聯絡方式交換意見。道出員工意願心聲。 

事實一家企業，尤其一家負有承擔電力穩定社會責任，提供工商業營運生產動

力，民生生活主要要素，而獲社會，政府保障電力管制利潤協議的企業。勞資關係

惡化，不協調，不和諧，爭拗多多，是企業責任感的缺失，不可取。對勞資雙方均

沒好處！ 

今公司雖只表示：為促進勞資關係，也是我們工會員工喜聞樂見的。工會長期

倡議呼籲的。回憶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當年＂公司不承認工會，造成勞資關係

中斷，並圖以“協商會＂向外標榜勞資關係良好正常，取代工會合法地位。不少勞

資爭拗事件，沒法在勞資關係框架內商談和氣解決，最終導致向外界申訴，把事體

不合理性外揚。向傳媒、官方、勞工處、立法會議員、勞資審裁處解決。造成港燈

公司勞資關係形象，聲譽蒙上負面不好評景象，可惜！ 

事實勝於雄辯，公司以為不承認工會，拒工會在勞資關係框架內商談勞資事

件，就可擺脫勞資爭拗，是不行的，行不通的。意圖用不承認工會，就可以杜絶撇

開工會商談勞資爭拗事件，也是不可能的，結果只有把事件不合理性外揚而後解決

而已。遠的不說，最明顯的 2000年代以來，如：以“經人力資源詳細檢討沒有職位

＂大裁員；圖謀改變擺脫原有退休金及保管責任制；特別改變南丫電廠員工三號颱

風安全下班慣例，及後反而轉升為三號颱風要工程師為先導上班做法，危及上千員

工性命安危於不顧事態；女工張女士在公司連續工作，17年至退休，公司以口頭合

約，剝去她 14年沒有調薪，及僱員服務條件福利；南丫廠消防員每值班 24小時，

只獲 16小時薪金而追索；8小時無薪留廠休息當值事。面對公司一次又一次欺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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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衝撃員工職業權益，生活質素。又拒工會商談解決。工會聯同員工反對交涉，

抗議的抗議，向官方機構投訴交涉的投訴交涉。結果：終於促使公司停止大裁員之

舉：保留退休金及保管責任制：明文宣告恢復南丫廠員工三號颱風安全下班及無須

上班制度：女工張女士損失得到賠償；南丫廠消防員追索 8小時值班留廠無薪補償

事，在經過一年多爭辯後，在尊重勞審處法官判決；以公司沒有付給消防員 8小時

留廠值班薪金。公司沒有承諾要付消防員 8小時值班留廠薪金。宣佈消防員不得

值，得不到補薪。(附：事後消防員表示，沒有上訴資源能力，不上訴！) 

勞資關係惡化，不協調，一言以蔽之，勞資雙方都沒有好處。幾十年來事實檢

驗証明：僱員已得權益，累累遭衝擊削減損失而產生反感！怨懟！勞資互不互信，

與公司昔日盛譽之下，在員工心目中，或社會求職者，能得一職入職新人，皆慶幸

自得。可是今天原有在職僱員有“雞肋＂之感！新招募入職者，屁股未暖，即“萌

去意，車輪轉＂。公司形象聲譽在員工心目中，社會中印象大不如前，真乃天淵之

別，務須認真關注。 

正如，公司網站提示“為促進勞資關係＂是及時必要的。我們期望不流於口頭

形式，而嚴肅遵循現實存在狀況，實實在在辦點有益員工實事，端正勞資關係事

態，促進勞資互重，互信，互利，達致勞資協作，增強保護企業基礎活力。 

網站提示：公司內部設立 6個組別“協商會＂與僱員溝通橋樑，在既回應他們

提出要求時的解釋，也傳達公司政策。這反映了“協商會＂是公司分部門組別，傳

達公司預定政策規管下的組織。不見得對員工權益有何裨益。 

網站又提示：公司與工會溝通，成員會面，並以書面交換意見，本會讚賞歡迎

的，人盡皆知，本會是港燈員工會員選舉組成職工會，政府註冊，有法定地位合法

組織職工會，有維護工人權益的責任。有關員工權益，必須依據事件真實情況，在

勞資關係框架內商討，合乎理據解決，達致互重，互信，互利成效，是本會一貫主

張解決勞資問題的原則，相信公司是贊同的！ 

特此致函 董事總經理閣下。僅此候覆！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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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於 2月 24日就公司調薪問題致函公司，全文如下： 

港燈電力投資有限公司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尹志田先生： 

本會就 2016年度調薪事，蒐集員工意見反映，按百分比幅度調薪 1%，1.5%，
3%，3.75%，4%-5%，5%以上。亦有 1小時加 1.00，，更有高級別者比低級別者調薪
薪酬低？及低級別者工作責任比高級別者大，重。也有沒有調薪的。總之調薪不以
通脹為機制準則，混亂不堪，令員工不平！氣憤！不滿！批評公司調薪管理機制不
公。管理機制的缺陷，難免偏頗，令員工產生猜忌，破壞員工互信，自行製造員工
隊伍分化分裂。事實在這種行為下，員工生活利益固然受損失，但公司管理聲望同
樣只有損而無益?! 

我們員工強調指出：調薪本是好事，人人喜出望外，結果出現的是相反現象。
是源於公司片面吹奉“按績論酬＂“金科玉律＂，無可媲美，加冠上虛假“按績論
酬＂做法和個人表現之名，行壓制剝奪員工薪酬待遇之實，年年調薪跟不上通脹，
僱員工資購買力實質下降，調薪幅度低於通脹損失。特別是無界定的，所謂“巴頂
＂者，有時隨意何止調薪，有時以按月調薪，每月所得金額乘 12月總其成總數。 

一年一次過付給了事，就此終結。不再如調薪那樣，往後年年月月加入底薪計
糧。僱員慨嘆連一點彌補工資下降之數，都用儘辦法剝取?!有甚者，認為是對服務
年資長者僱員的歧視，加深剝削。違背勞資僱傭常理，非常不合理?!我們員工當然
不接受，有理由反對！公司理應糾正，回到原來軌道才對。對此，我們向公司進一
言，公司對所謂“巴頂＂員工做法，所得利益，乃“蠅頭小利＂，無補於司，但引
來的是隊伍有怨氣，人心渙散大事！對公司營運。負有電力穩定，市場運作，服務
社會，所承擔企業社會責任重任，須應認真關注！ 

物價上升，通貨膨脹，造成僱員工資購買力下降，增加生活困難，需要調薪彌
補生活開支損失。同樣物價通脹上升，企業經營成本加重。需要加價以補充經營能
量一樣。調薪以通脹為基準是最公平，公正，合理完善準則。 

綜合以上理據，本會重申 2016年度調薪幾點要求！ 

1)調薪以通脹比率為準則，是符合經濟運行規律，公平合理的，保障僱員生活 
  質素，促進僱員凝聚力，做好電力穩定，服務社會責任，公司應賞識贊同！ 

2)對到達頂薪點僱員，與未到達頂薪點僱員，同樣以按年按通脹上升比率調 
  薪，執行同工同酬制度。 

3)對負責任表現良好僱員，恢復設立公開獎勵晉升機制，鼓勵僱員上進，鞭策 
  責任感！ 

我們鄭重指出：公司對本會就 2016年調薪提出建議，至今沒有回應，深感失
望！不滿！公司剛於月前主動作出為了促進有效勞資關係溝通，更自動提到與工會
對話是另一種溝通方式。這種言論是我們所歡迎的。可惜至今未見公司來函溝通，
俗語有云：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空話一遍。作為一家堂堂大企業，如此言行
不一，是難以服眾的，我們希望公司能對本會調薪建議，作出一點實實在在有益僱
員生活好事。促進有效勞資關係，增加公司尊嚴信譽！ 

特此致函 董事總經理閣下並希約見。僅此候覆！此致 

台端並祝身體健康 

港燈電力投資公司職工會 

執行委員會 

2016 年 2 月 24 日 



 

 
 
   
 為慶祝工會成立 85大壽和緬懷體會我們港燈工人前輩奮鬥成果。提供我們新老會員

員工聚會交流談心，促進友誼團結條件，繼承前輩足跡，加強愛會事業前進努力！ 

 日期： 2016年 7月 23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四時半恭候，七時半入席 

 費用： 會員 180元，退休會員 150元，非會員 200元 (大小同價) 

 地點： 富臨皇宮 

  香港北角英皇道 438號(北角地鐵 B1出口) 

 

 

 

 

 

 

歡迎會員踴躍參加，先到先得，席滿即止。 
  

東莞準五星級【南華國際酒店】、豪嘆酒店豐富海鮮
自助晚餐、享受酒店空中花園、泳池純玩二天團 

日期： 2016年 4月23-24日 
 (星期六、日) 
 

費用：會員480元，非會員520元，

小童420元 (費用巳包括服務費) 

 

集合時間地點： 

早上 9:00 落馬洲福田口岸 

早上 10:00 深圳灣口岸 
 

滙景旅遊 
牌照號碼：353106 
建議旅遊人士應購買旅遊綜合保險

活動期間人身及財物安全客人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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